公开听证公告

为促进阳光执法、检务公开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工作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体现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本院决定对陈世民涉嫌诈骗案进行公开听证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案由

陈世民涉嫌诈骗案

二、听证时间

2026年3月27日上午10点

三、听证地点

赫山区人民检察院一楼听证室

四、听证会参加人员报名要求

年满十八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 听证会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会场纪律和听证会规则，服从听证主持人的安排，未经同意不得录音录像。

2. 听证会旁听人员需出示身份证件。

联系人：邱亮、吴贝芬
联系电话：0737-4421399
特此公告

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

2026年3月24日

2

